
切   結   書

本人申請經營 沒有名字民宿 ，整棟建築物總房間數

有   9 間，欲申請5間作為民宿客房、其餘為本人及家

人居住使用（檢附戶口名簿影本），絕不為擴大營業

之用，特立此切結書，以茲證明。

此致

    澎湖縣政府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